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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服务业对外开放，日前，商务部、民

政部就外国投资者在华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服务等有关事项发布公告，全文

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公        告
 

2014年 第81号
 

为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3〕 35号），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现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

简称外国投资者）在华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服务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鼓励外国投资者在华独立或与中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合资、合作

举办营利性养老机构。

二、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提供社会服务

为宗旨，依法纳税，合规经营，其合法经营活动以及出资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三、 外国投资者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应向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提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申请材料：

（一) 设立申请书；

（二）情况说明（包括场地、安全、医护等内容）；

（三）合同、章程（外资企业只报送章程）；

（四）董事会成员名单及董事委派书；

（五）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六）外国投资者或实际控制人从业经验的说明及证明文件，或聘用具有养老服

务业务管理经验的管理团队的说明文件；

（七）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四、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

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在经营范围中加注“凭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证经营”；不予批准的，说明理由。

五、 外国投资者应在获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1个月内，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手续。

六、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后，应当按照《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等有关规

定，依法申请并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获得上述许可和依法批准登机前，外商投

资营利性养老机构或外国投资者不得开展养老服务业务，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

收住老年人。

七、 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专门面向社会提供经营性服务的公办养老机构的企业

化改制，改制过程中应妥善处理职工利益维护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问题。

八、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以从事与养老服务有关的境内投资，鼓励外国

投资者发展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经营，开发优质养老机构品牌。

九、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与国内资本投资举办的营利性养老机构享有同等

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

十、 各地不得批准通过改变养老设施建设用地用途、容积率等使用条件设立的

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不得经营住宅贴现养老等业务。

十一、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业务范围中包括医疗卫生服务的，应按有关政

策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十二、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的统计工作，发放批

准证书时，行业分类选择“老年人、残疾人养老服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8414

款）。

十三、 依照本公告成立的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应按时参加外商投资企业联

合年报。

十四、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举办营利性养老

机构参照本公告要求，此前规定与本公告内容不符的，以本公告为准。

十五、 各地商务、民政主管部门在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商务部、民政部

联系。

                                商 务 部

                                民 政 部

                             2014年11月24日

 
【打印】

javascript:window.print()

